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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处理出台规定

机关废旧电脑不能想卖就卖

60平米花坛一夜变平地
事发建国小经三路，

已是今年该处第二个遭到破坏的花坛

本报8月21日讯 (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鑫鑫 )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晨
一看花坛成平地了。”21日，
有市民反映，在建国小经三
路和经四路交叉口，原本好
好的花坛一夜之间被人拆
除，60平方米绿地遭到破坏。

21日下午，记者来到建
国小经三路和经四路交叉
口，发现两个花坛之间已经
成了一片平地，临街一侧围
上了围挡，旁边一座二层建
筑正在施工。用红砖和大理
石砌成的花坛被损坏的痕迹
非常明显，由于正下着雨，拆
除后的平地上满是泥巴，原
本的绿色已荡然无存。

“今天早晨7点多接到巡
线员的报告，来了之后就发
现成这样了。”据市中区园林
局监察科科长翟鲁伟介绍，
当工作人员巡查到这里时，

发现花坛竟然不见了，变成
了平地。在附近工作的三四
位保洁员也表示，昨天还好
好的，今天早晨过来就成这
样了，应该是被人在夜里破
坏的，看破坏的情况，应该是
动用了一些大型机械。

据悉，遭破坏的花坛高
约40厘米，面积在60平方米
左右，里面栽种了冬青和草
皮，是这个路口一个非常重
要的绿化节点。去年，园林部
门对此进行了美化提升，栽
补了冬青和绿化植物，并换
上了大理石。

据了解，此次建国小经
三路上的花坛遭到损坏并非
个例。在今年5月，这里就有
一处花坛遭到破坏，没想到
如今又出现了这样的事。对
此，市中区园林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其已经进行取证，将
交由执法部门进行处理。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马
云云 实习生 刘谨) 近期，
我省成为全国首批建设公共
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省
份之一，要求九类废品由正规
企业处置。近日，济南市财政
部门也出台文件，要求市级各
行政事业单位的废旧家电及

电子产品要无偿移交给正规
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

根据《关于规范和加强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废旧家电及
电子产品集中回收处理工作
的通知》，市级各行政事业单
位使用的家用电器及计算机、
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等电

子产品，在报经财政及主管部
门批准淘汰报废后，要无偿移
交给已在济南市节能环保主
管部门备案的废旧家电及电
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进行
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将废旧家电及
电子产品交给未经备案的企

业和个人处理，也不得随意
弃置或混同生活垃圾处置。

回收企业接收后，应及
时向交出单位出具回收单
据，未按规定集中处理的，财
政部门不予办理资产核减及
更新购置手续。

公、检、法、司及其他行政

执法部门罚没的家电及电子
产品需要报废销毁的，也需交
已备案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
品回收处理企业统一销毁。各
行政事业单位处理涉及国家
秘密和内部工作信息的计算
机、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及
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等办公自

动化设备，须交当地保密部门
或已备案的废旧家电及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一销毁。

目前济南市已备案的企
业为济南新天地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该公司具体承担济
南区域内的废旧家电及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工作。

三百年老梨树结果
21日，商河县李桂芬村里，一株三百年的老梨树挂满果

实，惹得附近村民前来一睹为快。据了解，这株梨树结的梨被
当地人称为李桂芬梨，因几百年前李桂芬种植御果贡梨而得
名，有“天生甘露”之称。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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